附件3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

申报入库指南
一、总体目标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大量的农业投入品被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得大量的氮、磷等面源污染物残留于农田中，在降雨等作用下通过径流进入水体，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随机性大、溯源性差、潜伏周期长，其监测及治理难度很大。在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安全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大问题。据2017年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我省农业源水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铵氮、总氮和总磷的排放量分别是67.10万吨、1.66万吨、11.65万吨和1.99万吨，可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十分必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实施方案（试行）》《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等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基本掌握全省种植业、淡水养殖业等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和现状，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决策提供支撑。

本项目以珠三角、粤西、粤东和粤北重点流域为基础，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在广州、惠州、韶关、云浮、汕头、河源和茂名市重点流域，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方式，开展2026年度小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工作；在我省目前现有地表径流N、P流失国控监测点基础上，开展2026年典型种植模式田块尺度N、P流失监测工作；在我省前期淡水养殖业面源污染监测基础上，开展2026年水产养殖业面源污染调查与监测。

二、扶持项目

（一）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
1.建设内容

（1）在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7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兼顾流域尺度监测数据（扩大小流域范围在流域尺度设置采样点），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铵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1次/天（下雨初期频率应适当增加），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290天。

（2）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7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3）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7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4）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5）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应用。对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所有监测区域）的小流域尺度农业面源污染监测数据、田块尺度地表径流N、P排放数据、省控例行监测数据和其他调查与收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测算我省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编制年度农田面源污染监测评估报告。

2.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7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144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3.3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2026年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年度报告1份；

（2）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风险评估报告经过专家评审。

（3）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289万元；

（4）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5）生态效益指标：监测结果为农业绿色发展行政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6）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2）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应具有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3）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4）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289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二）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西福河流域、汕头和茂名市）
1.建设内容

（1）在广州西福河流域、汕头和茂名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5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兼顾流域尺度监测数据（扩大小流域范围在流域尺度设置采样点），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铵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1次/天（下雨初期频率应适当增加），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290天。

（2）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5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3）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5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4）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并协助“1.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实施单位完成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挖掘。

2.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5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59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2.4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 

（2）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

（3）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177万元；

（4）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5）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2）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应具有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3）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4）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77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惠州市和广州市白云区）
1.建设内容

（1）在惠州市和广州市白云区，突出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至少2个小流域尺度面源污染监测；每个小流域尺度监测点覆盖农田区域面积不低于500亩；每个小流域的进出水口都要设采样点（每个小流域至少1进1出设置采样点），监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径流pH、总氮、总磷、硝态氮、铵态氮、COD、流量等参数，采样和检测频率1次/天（下雨初期频率应适当增加），监测数据要根据采样频率实时传输直接接入省农业农村厅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通过系统平台可同步展示监测数据。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采样监测至少290天。

（2）采用“田块尺度（控制点）+小流域尺度”相结合监测方式，在2个小流域监测点（至少1个进水口1个出水口）覆盖范围内，开展田块尺度下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每个小流域开展的田块尺度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系数监测小区监测工作，要根据当地典型作物和耕作方式设计。每个监测小区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点监测工作，小区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监测数据在项目实施1年的周期内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3）在粤西粤北4个典型种植模式开展2026年典型种植模式田块尺度N、P流失省控例行监测工作。每个模式监测数据不少于1000个，4个模式的监测点共计开展不少于40个监测试验小区的监测工作，监测不同典型作物和不同种植条件下农田系统氮磷流失情况，计算田块尺度氮磷流失系数。每个监测区试验设计及试验要求参考农田地表径流氮磷流失国控监测点，需采用全量收集法（即每个监测小区均有一个单独的田间径流池，用于收集地表径流水样品）。监测指标主要包括地表径流水的径流水量、总氮、可溶性总氮、硝态氮、铵态氮、总磷、可溶性总磷，灌溉水用量和氮磷含量，降雨氮磷含量，土壤氮磷含量以及农作物全氮、全磷等。监测数据在全部样品检测完成后，计算分析得出相关结果，并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4）开展农业种植基本情况调查。在2个小流域监测点开展农业生产基本情况调查。包括种植模式、作物类型、施肥量、施肥方式、肥料配比、产量等，为综合分析和模拟预测全省农业面源污染状况提供支撑数据。调查数据在全部调查完并整理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

（5）开展全年度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情况测算所需的其他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收集到的其他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并协助“1.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实施单位完成监测结果分析、集成与挖掘。

2.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监测小流域数量≥2个；田块尺度农业面源监测实验小区≥105个；监测指标数量≥6个；获取种植型农业面源监测数据≥2万条；测算流失系数作物数量≥3个；

（2）质量指标：提交的数据经过专家会审；

（3）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134万元；

（4）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5）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2）申报对象应具备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应具有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等的污染监测监控、样品采集检测分析、氮磷水污染物流失系数测算、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3）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目实施方案，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农业或环保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土壤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4）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34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四）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淡水养殖尾水监测）
1.建设内容

（1）淡水养殖尾水现场调查：对珠江三角洲、粤东、粤北等地的高标准鱼塘建设、农业产业园、国家、省级市级良种场、养殖大户等代表当地先进养殖技术的鱼塘，进行养殖情况、尾水治理模式现场调研。全省至少调研100家养殖场。填写调研表，初步掌握全省养殖尾水处理模式、存在问题等。

（2）常态化监测：对广东的淡水养殖尾水水质排放开展定点、非定点的常态化监测。

非定点监测:根据全省各地养殖规模、主养殖品种和尾水处理模式等,选取不少于350个取样点(不少于100个养殖场),每年监测至少2次（实际监测过程可根据养殖季节调整监测频率）。采集样品不少于700个/年。测量指标包括水温、pH、DO、SS、CODMn、总氮、铵氮、总磷等指标。

定点监测:在典型水产养殖区(代表我省主要养殖模式、养殖品种、尾水处理模式),设置4个定点监测点（4个养殖场），不少于30个定点取样点，监测尾水排放情况，计算产排污系数等。根据养殖季节和养殖周期，可调整监测频率；对定点监测点尾水处理模式，即代表我省淡水养殖业典型尾水处理模式的处理效果监测，计算处理率；对尾水排放口下游不同距离河流断面影响进行监测（最优选择对省、国考断面的影响）。采集样品不少于300个/年。测量指标包括水温、pH、DO、SS、CODMn、总氮、铵氮、总磷等指标。

（3）养殖全过程跟踪监测：在典型水产养殖区,选取1个养殖场(重点为加州鲈、乌鳢等排污量高且高度关注的品种)作为养殖全过程跟踪监测点,在该监测点设15个取样点,除了研究产排污系数、处理系统的去除率、尾水排放对下游水体断面影响外，须开展长期跟踪监测，研究不同生长时期，饲料投加、鱼的生长情况与排污浓度的关系，提出科学饲料投喂建议。采样监测频次可根据养殖季节和养殖周期调整。采集样品不少于400个/年。测量指标包括水温、pH、DO、SS、CODMn、总氮、铵氮、总磷等指标。

（4）监测数据审核与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对异常值进行分析、修正或剔除。通过监测，计算主要养殖品种产、排污系数，测算各市水产养殖产污量、排污量、尾水处理后的减排比率、及对周围水体（省考断面，国考断面）的影响等，形成年度监测风险评估报告

（5）将监测数据在整理分析完成后，全部接入省农业农村厅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系统数据库。并协助主管处室（单位）做好数据管理和成果展示。积极为监测与防控管理平台建设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2.绩效目标

（1）数量指标:监测指标数量≥8个；非定点监测取样点≥350个；定点监测点≥4个；养殖全过程跟踪监测点≥1个；获取监测数据≥10000条；现场调查表≥100份；2026年广东省淡水养殖业排污系数手册1份；2026年广东省淡水养殖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年度报告1份；项目验收报告1份。

（2）质量指标：排污手册和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3）成本指标：项目总成本≤260万元；

（4）社会效益指标：提高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能力；有效促进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

（5）可持续影响指标:有效促进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在线监测能力建设机制完善。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高等院校、事业单位、农业科研机构。

（2）申报对象应具有履行项目工作内容所必需客观条件和专业技术条件。申报对象应具有确保项目工作内容实现所必须的工作经验，包括有省（部）级环境类、农业生产类野外监测站建设经验，有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经验；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应具有完成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能力，主要包括具有开展农业源污染调查和监测研究能力，具有开展多种种植模式、水产养殖模式等的污染监测、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监测质量控制等专业技术能力；申报对象应具有较强的执行力，能够合理安排本项目的工作计划，能够具有较强的组织保障能力，精心组织实施，确保项目安全保质完成，保障本项目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文件要求完成，达到目标要求。

（3）申报对象应编制并提交项申报书，明确项目落实计划。应设专职项目负责人，且需保障具有农业面源污染氮磷流失原位监测经验的主要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项目负责人须具备环保类或农业类高级以上职称，其他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农学类、环保类、生态类、淡水养殖类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4）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运作规范，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信用记录。由省级单位统一审核汇总本单位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

4.项目资金额度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260万元。项目申报对象需根据标准格式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资金补助金额以下达额度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申报材料要求

（一）项目申报书：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的4个子项目（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太和河小流域和派潭河小流域、韶关、云浮和河源市）、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广州西福河流域、汕头和茂名市）、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惠州市和广州市白云区）、2026年度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项目（淡水养殖尾水监测））项目申报请使用第11类《农业监测检测、调查普查项目申报书模板》。申报书设计深度达到实施方案，并详细介绍项目申报团队现有的能够为项目高质量开展提供的人员基础、技术支撑基础、理论基础和硬件设施基础等，应明确项目详细建设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尤其重点介绍已有的监测或治理示范基础（含设施），作为评分依据(如田块尺度试验小区建设情况、田间自动监测设备建设情况、水产养殖业非定点和定点监测历史工作经验、已有的面源污染防控示范基地建设基础和工作经验等）。

（二）2026年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省级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三）依托平台、基地、承担相关项目、相关研究成果等佐证材料（无相关佐证材料不予认定业绩等成果）。

（四）其他附件材料。
1.项目申报团队现有的能够为项目高质量开展提供的人员基础、技术支撑基础、理论基础和硬件设施基础等，应明确项目详细建设计划，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尤其重点介绍已有的监测或治理示范基础（含设施），作为评分依据(如已有的面源污染防控示范基地建设基础和工作经验等）。

2.2026年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省级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3.依托平台、基地、承担相关项目、相关研究成果等佐证材料（无相关佐证材料不予认定业绩等成果）。

4.其他附件材料。


